
 关于化学品全程管理及实施统一采购的通知 

 

 

各学院（系），相关各单位： 

近年来，化学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害

和经济损失，引起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我校化学品

使用量大且采购分散，为了减少隐患、保障安全，根据《浙江大

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的规定，学校决定实施化学品全程管理。

通过建立化学品全程管理平台，记录各实验室所购买化学品的来

源、种类、数量、使用存放地点及使用、回收情况等信息，做到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从而实现化学品从购买、存放、使用、回

收到处置的全程可追溯,进而实现化学品的全程管理。实施统一

采购，是全程管理的源头，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 申购条件 

根据所申购化学品的种类，拟存放的实验室应具有相应的资

质。在近期的实验室安全自查活动中，各实验室已在实验室安全

管理信息系统（http://labsafe.zju.edu.cn）中登记相关信息

并经学院确认。如有未准确登记的，请在系统中及时更新。使用

非管制类化学品的只需要在系统中登记即可，新增管制类的场所

资质需要按《浙江大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通过审核才能取得。 

化学品的购买需经所在实验室负责人授权或同意。 

二、 采购方式 



实验室所需化学品的购买必须通过化学品全程管理平台，学

校委托后勤集团技术物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物资中心）负责平

台上化学品订单的统一采购工作。 

非管制类化学品的购买，如遇以下情况，经平台确认后可以

自行采购: 

1. 因需求特殊(如特定厂商、特殊规格)未在平台有售的； 

2. 申购人认为平台价格高于自购价格的； 

3. 申购人认为平台采购周期较长的； 

4. 名录外气体的购买。 

三、 购买流程 

1. 师生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陆化学品全程管理平台（以下

简称平台，校内网址 http://chemicals.zju.edu.cn）进行线上

购买。通过审核的订单将由物资中心完成采购、配送和结算。 

2. 购买普通化学品的，无审核环节，下单后直接转入采购

环节。购买管制类化学品的，平台根据化学品的 CAS 号自动生成

对应的《浙江大学管制类危险化学品申购单》（以下简称申购单），

进入相应审批流程。 

（1）购买剧毒化学品、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爆炸品（含

硝酸铵、硝化棉、苦味酸）的，由实验室负责人和院（系）审核，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安全保卫处审批。审批通过后打印申购单，

由院（系）签字盖章后提交给物资中心。 

（2）购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由实验室负责人和院（系）

审核，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 



（3）购买易制爆化学品和第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

实验室负责人审核，院（系）审批。 

（4）因审批流程不同，一次下单如涉及多种管制类别，会

自动按管制类别拆分成不同的订单，再进入相应的审批流程。 

3. 审批结束（非管制类不需要），选择支付方式完成“下

单”，然后物资中心安排采购，到货后送至订单中指定的实验室，

申购人确认收货。 

四、 师生自购流程 

如有第二条所列的可以自购的情况，按以下流程： 

1. 在平台上提交自购申请（含产品、价格、供货商信息、

到货时间要求等信息及自购原因）； 

2. 平台在半个工作日内确认是否能满足采购人的相关要求，

如能满足转为平台采购； 

3. 如不能满足，申购人可自行采购，到货后及时确认收货； 

4. 如清单中含有危险化学品（管制类化学品不允许自购），

物资中心会安排人员上门为化学品贴条码； 

5. 申购人凭发票及平台采购清单到计划财务处报销。 

如遇特殊情况，可与平台值班人员联系。名录外气体的自购

申请，会自动直接确认。 

因教学、科研需要，教师自行以合法方式带入校内实验室的

危险化学品（管制类化学品不允许），应于带入实验室后一周内

在平台备案，由物资中心负责上门为危险化学品贴条码，纳入管

理。备案方式参照自购申请，原因选择“自带”即可。 

五、支付方式 



平台上购买的化学品，提供以下四种结算方式： 

1. 校园一卡通现场刷卡（实验室或物资中心） 

2. 校园一卡通网上支付 

3. 现金支付（符合财务及审计要求的校内结算单） 

4. 定点气体供应商结算方式（维持现状) 

经平台确认后自购的，凭发票、平台网上采购清单到计划财

务处报账。 

六、价格及服务监督 

物资中心销售价格的制定应充分参考市场价格，定价不高于

老师自行采购的价格；同时应及时做好采购和送货上门的工作，

保证科研的需要。学校成立由相关部门和院（系）组成的浙江大

学化学品采购与服务监督小组，负责对化学品销售价格和服务进

行监督和指导。 

七、实施时间 

平台自2016年 6月 1日起试运行。如有未结算款项的老师，

请及时与供货商联系, 2016 年 7 月 1 日(含，以发票日期为准)

前开出的发票，可以在 2016 年 8月 1 日前按现有流程报帐。 

平台使用过程的任何问题，欢迎联系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技

术安全管理办公室咨询，电话 88208993，邮箱 jab@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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